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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我思念如初的人》

内容概要

丁若和苏苏，从高中到大学毕业，在彼此的生命里出没，和一帮友人，上演着一段段青春独有的爱情
故事。整部小说宛如一场古老的黑白电影，迷茫与欲望，激情与放纵，在带着怀旧和宿命感的青春道
路上起起伏伏、彼此交织。主人公丁若在经历了一场华丽的青春冒险之后，重新回到最初的地方，心
灵的寂寞难以消遣，才恍然明白，原来到最后，记忆深处还是最初的那个人。
我思念如初的人啊，是否只有别离才能给你一世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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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我思念如初的人》

作者简介

杨朵轶
曾用笔名“纯白色”
自恋情绪收集者
金融界非典型时尚文艺男
好文 喜摄 性纯真
B型血 金牛座 居北京
已出版多部畅销文学作品
个人摄影展筹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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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我思念如初的人》

精彩短评

1、温暖的爱情
2、想读
3、美丽和风的封面，唯美的文字，作者竟然是男生，看照片颜值还蛮高
4、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青春岁月。
5、推荐~小言情~
6、最初爱的你啊，你现在在哪呢，过得好吗
7、不错的一本书
8、故事温暖，情节不太紧凑，三星。
9、为赋新词强说愁
10、再见就是再也不见。
11、感动感怀
12、很美
13、算了，赠书也问个问题吧，那几个上腰封的拿了多少银子啊⋯⋯
14、帝都渣男「作」死，哪配談什麼感情。作者的寫作功底直逼中學優秀作文，請以後鷺江出版社不
要再給我贈這類書了，實在無法說一句好話。（怎麼會這麼多人跪舔作者？口怕！）#壹陸讀#055
15、封面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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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我思念如初的人》

精彩书评

1、文/小鱼儿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长大后，才能听懂一些歌，看懂一些人。我爱你如
初，只是我们不再相遇。（这是我看到本书封面的时候，第一次遐想。）我想了好久，但还是选定用
上“帝都”两个字。虽然本书的“帝都男孩”比不及王朔的”北京爷们儿“老炮儿“但这确实是实打
实的讲的一位土生土长的北京小孩儿，高中爱情，大学友情加爱情的故事。我觉得这本书男孩子看起
来会很过瘾。必须要加上帝都，是因为，故事就发生在帝都，发生在西单王府井，发生在东四人大，
女人街。每个地名都那么熟悉，让你觉得就是身边人的事。想来很多人都会被这个美丽的封面女人所
吸引，想着书里肯定有个古典端庄的中国式美女，如冷清秋一样的姑娘留在了男主的青春挥之不去，
念念不忘。其实，不是。作为女性读者来讲，我其实有点失望。开始由于男主的光环特别明显，再加
上满嘴得京话儿，我一度以为他是”陆涛“或者是王朔笔下哪个幽默诙谐的北京爷们儿。但后面看起
来他比”陆涛“要更乱一些。尤其是当他高中失散后的初恋”苏苏“不见之后，那份肝肠寸断，都能
逼出眼泪来。两个失了缘分的人，即使在同一个城市也遇不见。但是，当他跟别的女孩同居分手之后
，与苏苏重逢，海誓山盟，热泪盈眶，一年之后遇到了新的郑萌萌，苏苏负气而走。致此，苏苏成了
那个真的思念如初的人。几经辗转，各种剧情之后，苏苏嫁给别人后，男主还是在同居的”红民村“
发现了苏苏当时的日志，满页写的都是爱他的字。男主角的光环，真的耀眼极了。男主做什么都很厉
害，身材高大，被到体育队，崴了脚也能，跳远破纪录，随便学学高考也能全区第三。就算是高中早
恋，跟女方家长吃饭，也能把女方家长说的服服帖帖，一点儿讨厌他的意思都没有。哥们儿跟女票闹
分手，男主出面能给人家小两口说和谐了，为啥不是女票去跟女票说啊。一直不住校，痛定思痛打算
住校学习，半夜不睡觉，跟哥们儿在宿舍抽烟聊天，同为室友的学生会干部说了句，还被拉出来暴打
一顿。对其他室友的敢怒不敢言甚是满意。完全看不懂的价值观啊。但是对电影又似乎很痴迷，应该
是很有人文情怀的设定啊。总之，小说的文风，娓娓道来的时候，文艺清新的不得了。纯的像是各种
白开水。但是人物台词张口闭口就是”丫的“”丫的“当跟漂亮妹子喝多了，抱回家之后，不知如何
时候的时候，这时妹子会自己醒了，然后把衣服脱了，顺便给男主也脱掉。而且男主与妹子也就见
过3次面，就这样了。并且第二次见面的时候，男主一句：就是香港三级片导演王晶啊？同叫了20年王
晶的妹子一来不认识王晶，二来估计是因为听见三级片2字，起身就要走，真的是纯的不行。感觉书
里的女人，随着男主的需要，该纯时纯，该不纯的时候，又不纯。综上所述，男主真的是魅力很大。
一度以为，小说的前半部分还是很像是《奋斗》的，比如说男主跟陆涛一样是个小金主，团队核心。
考上大学，老爸就给了一套房。从此也成了朋友们的乌托邦。成了大家喝酒吃肉，打牌泡妹子的集中
营。不得不说承载青春，是要有间房。总有哥们儿在男主这里蹭饭，或者有人过来蹭电脑，还有的凭
着炒茄子蹭到了一个妹子。根据小说里的一些细节，我们能猜出，故事的背景不是现在，比如，用手
机打电话之前要先翻电话本，男主的父亲还有分房，唱片店里还放着窦唯的歌，但是可是可但是，与
此同时，室友小段就”抱着“男主的电脑聊天了，中戏也早已培养出了赵薇、陆毅等大明星。总之，
总觉得哪里不对，或者这4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书里还有一个不是很明白的地方，就是男主，对
于一个喜欢他的哥们的持续表白的反应。我很怀疑他是直的。思铭父母要离婚的时候，找男主哭诉，
男主的反应是给他个肩膀，给他个拥抱。持久的拥抱。在思铭去澳洲之前的机场，留给男主的话是：
我真的很喜欢你。男主的反应是，不解，但无多言。当小段把思铭的信都交给他的时候，处在失恋期
的男主，一封一封的看着。对于每封写着密密麻麻情话的“情书”男主连看5封，喜欢吐槽和爱贫嘴
的男主，没有任何起伏和咆哮。虽然思铭最后还是选择了死亡，但我觉得这段思铭的单相思，男主的
反应真是异于常人。书里时不时会有点小bug。书中183页就说赵薇、黄晓明等明星是中戏培养出来的
。看书的时候，常常反思真的是这样吗？青春期的男生，幻想的就是这些？
2、————读杨朵轶《再见，我思念如初的人》书评        文/可月会儿《再见，我思念如初的人》作
者杨朵轶，喜欢写作、摄影，作品有《遇见你，是我最美好的小幸运》等。老实说，杨朵轶这个名字
对我很陌生，更别说他的书了，根本没看过。《再见，我思念如初的人》我喜欢这个书名，而且最近
迷上了这类青春校园题材的书，约到后心里暗自窃喜。本书封面折页上有作者的照片和简介，照片里
的杨朵轶双手交叉戴着一副眼镜，看似自信、斯文、内向、内敛，俨然一个阳光的邻家大男孩形象。
在我看来，和书中所写的大胆的性爱描述有极强的反差，真的。可能，这就是写作的魅力吧！高中时
，丁若和苏苏因为都是学校的体育特长生而因此结识。丁若阳光帅气口才好，赢得苏苏芳心。这段恋
情被学校发现并通知家长。和所有你能想像到的结局一样，被无情的棒打鸳鸯。私奔，是那个年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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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我思念如初的人》

最叛逆的表现，终因失败告终。那年夏天，丁若金榜题名，父亲送给他一套房子：“祝贺你，现在你
可以独立了”。步入象牙塔的新鲜和遍寻不见苏苏的失落困扰，让他结识了学医的王晶。青春的冲动
，使他们突破了学生的底线。大学校园里的哥们儿，可以说是臭味相投，男男女女在丁若的蜗居里肆
意放肆。翘课、抽烟喝酒、男欢女爱，无不彰显着他们对青春的挥霍和亵渎，对人生最好时光的不屑
。看书的过程中我很气愤，他们不求上进，身在福中不知福，而且对于爱情他们不够忠贞，只顾自己
感受，逞一时之快，这是一本负能量的书。然而仔细想想，这是大学生活里一部分人的真实写照。不
管作者写不写，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人群，谁也抹杀不了。因为爱，苏苏和丁若再度重逢后，几度分分
合合。毕业后丁若颓废、沉迷游戏，父亲托关系给安排的工作，因为违规而被辞，可以说罪有应得。
人生总是在真正失去后，才懂得珍惜。苏苏走了，我思念如初的人啊，是否只有别离才能换你一世安
好。青春迷茫，迷茫青春。本书真实的描写了一类人群，开始有满满的负能量，因为有青春可以无度
去挥霍去放纵。然而经过时间的打磨，终会成长。《再见，我思念如初的人》，建议成人阅读。不管
你是哪一类人群，希望对照一下书中角色，坏的去改进，好的去学习，共同进步，丰富充盈自己，达
到更好。推荐！注：水平有限写的不好，均为原创而且用心。如有转载经授权后方可，请豆邮联系笔
者可月会儿或发邮件至kuaile-huier@163.com，谢谢！
3、一只黄喉的心灵独白《再见，我思念如初的人》是一本让我大开眼界的书，真心希望每一位女同
胞都能读到这本书，他会让你受益终身。在感情世界里，女性是天生的弱者，总是莫名其妙的被背叛
被辜负被伤害。明明前一刻还柔情蜜意海誓山盟，下一刻却冷酷无情再不愿意多说一句话。“你转身
的一瞬，我萧条的一生”并不是一句空话，无数个午夜梦回，我都想问问他：你和我分开，到底是为
什么？并不是每一段恋情的结束，都会产生一本优秀的书。除非，这份感情特别的刻骨铭心除了记述
反思别无忘却之法，比如《失恋三十三天》；又或者当事人情感极其丰富满腹才华关都关不住，比如
这本《再见，我思念如初的人》。作者把年轻人迷茫躁动的心理状态写的真实而深刻，整本书都散发
着一种优雅的颓废气息。我对于他的心理状态深有同感，但是对于他的所作所为则没有一丁点的认同
。我也没有看到他有任何写作一本书来纪念初恋的资格。苏苏，真是一个标准的初恋。高中，17岁，
健康美丽，清纯而深情，然后像几乎所有的初恋一样倒霉。遇到丁若，是命运，更是劫数。因为苏苏
爱上的，是一只黄喉。如果你知道黄喉的男人有什么特质，你就会知道黄喉的男人是怎样吸引女孩的
，他会怎样对待你们的爱情，怎样结束你们的爱情。尤其，在这所有一切的过程中他的心理状态是什
么样的。从青春初恋开始，到转变为蓝喉结束，一个完整的过程。难得作者把丁若写的这么有魅力，
让人从读到他名字的那一刻便被深深吸引，并对他所有一切的遭遇都深信不疑。我爱你的时候并不了
解你，我了解你之后依然无法忘记你。因为总有一些事情，开始之前你不会相信，开始之后你无法停
止，比如毒品，比如爱情。然而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只是在我清晰如昨的记忆河流里，我一次又一次
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开始，又眼睁睁看着你远走，如此循环往复。我希望所有的女孩都能看到这本书，
如果可以，请不要爱上不属于你的那个男人。
4、《再见，我思念如初的人》这本书讲的是丁若和苏苏的爱情故事，他们俩陪伴彼此从高中到大学
毕业，在彼此的生命力路过，上演了一段段属于青春的爱情故事。整部小说像一场黑白电影，迷茫与
欲望，激情与放纵，在带着怀旧和宿命感的青春道路上起起伏伏。看完这本书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可以
在苏苏身上找到自己当年的影子，每个年轻的女孩都会遇到自己生命中的丁若，而每一个丁若都要在
经历过失去后才会蜕变成一个成熟的男人。成长的代价就是要失去一些东西，而那些东西当时不觉得
有什么珍贵，若干年后，过尽千帆才明白这些将不会在以后的人生路上再次出现。可是没关系，每个
人的成长之路都是如此，但愿我们失去后会懂得好好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因为那些都是用青春，
用眼泪，用心碎换来的。在未来的日子里，有过去的记忆温暖于心，甜蜜也好，痛苦也罢，都是存在
过的证据。我的青春，你来过。虽然没有陪我走下去，但我是如此庆幸，在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里
，有你来过的痕迹，久久都不曾退去。这就够了。希望你日后想起，也会会心一笑，我们曾经的傻气
。我的青春年华，我的欢声笑语，我的誓言哭泣，我的伤痕累累，我的诀别离去，如同一幕幕黑白电
影，慢慢变得清晰，再慢慢得灰飞烟灭。过去是如此的浓墨重彩，如今看来却只剩黑白。这类爱情小
说更多的是让我们回忆那个青葱校园，回忆那个再也回不去的曾经，回望梦一般美好的青春时光。
5、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本书，“我终于失去了你”比较适合。一个多情的少男，在迷惘中挥霍自
己的青春，即要追求纯情的真爱，又不能抗拒身体的诱惑，结果只能有一种结果，不会有其它的结果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挪威的森林》，但是在境界上有很大差距。如果单纯以回忆来致敬青春，那
么文字就没有任何意义，当然，除了对作者本人有意义。思铭的线似乎是别有深意的，可是却显得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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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我思念如初的人》

突兀，无头无尾。除去思铭以及男女主人公，其它人物都是龙套，毫无存在感。故事比较完整，但是
整体情节不够紧凑，到了本应是高潮的后半部分却显得松散，处理得过于随意。
6、小说里的主人，的确是必须拿来再见的。再见就是再也不见！因为有一个渣男。渣男的世界，应
该是许许多好学生想去做却做不到的。所以好学生仍然是好学生，有着正常的生活和故事；而渣男的
人生，总有告别的一天，那些再也不见的思念，或者再也擦不掉的斑斑劣迹，只为证明两个字：青春
。对于《再见，我思念如初的人》这本书，女生和男生读了会有相反的看法。思维这东西，是有层次
有性别差异的，女生与男生的差别，在这本书中可能会体现得特别明显。女生看完之后，有可能感叹
特别多。甚至觉得这是一本满满的负能量的书，不美好，不赞同。一个花瓶男，对，男主唯一值得称
道的地方就是有一副臭皮囊，长得好看。所以他才会在大学的时候，成功扑倒一个又一个的如花美女
，过着非常不道德的生活。不学习，不上课，而是选择打游戏、滚床单。可以肯定的是，他的青春时
期只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吊女人滚床单，一件是翘课打游戏。只是不学无术、没有道德底线的渣男，
结局还不坏，还能有一份好工作，有个好结局。谁叫人家有个好爹呢。女生们是不喜欢这个结局的，
是因为这么漂亮的渣男，在他最美的时代里，没有遇到哈。这么说有点酸，但说句实在话，渣男就是
讨女人喜欢，渣男的青春是疯狂的，那种体验对于女人来说，即刻的享受是美的，是醉的。只是女人
回头望的时候，会辛酸。男生看完哈，那就是满满的快感了。什么是快意人生？就是在20岁的时候滚
床单啊，难道要等到六十岁了再滚？也滚不动了呢。爱情为什么会令人难忘呢？因为有一个男人，在
他最美的时代里，陪你一起疯狂过。就算那个男人不属于你一个人，而是变换着招引着不同的女人，
虽然不道德，但那就是青春的滋味啊，如果青春里没有受过伤，谁来思念和感叹青春哦。我喜欢男作
者，因为男作者写得文字比较大气张狂，比较贴近男人的思想，而且男人总是那样的快节奏，并且有
很多的花样可以变来变去的。女作者写的故事里，都是女主如何的闭花羞月，被多少男人垂怜，然后
各种爱。女作者比较脱离现实，而且有点端着架子。男作者就不一样了，写一个渣男，那就会渣到骨
子里。作者杨朵轶，如果不附一张照片，我一定会以为是一个小美人，这人名，还有这书名，《再见
，我思念如初的人》，几乎全部符合女性标签了。他还有个笔名“纯白色”，又是奔着女角色去了。
不过这位号称“性纯真”的男作者的文字，倒真是一点也不纯真，思想里有多坏，男主的行为就有多
坏，再看他的照片，笑得很猥琐，相当的猥琐，哈哈！
7、杨朵轶的作品，不知道你读过没有，《遇见你，是我最美好的小幸运》写了25个青涩故事。故事自
然是关乎年轻人相遇、相爱抑或相离。从遇见的美好，到平凡得像奇迹。现在我手中的这本书，是杨
朵轶的另一部作品《再见，我思念如初的人》，这部作品中依然能看到爱，看到疼痛，看到青春，而
且这次写的就是纯纯的爱，似乎还有一些反思。关于爱这个话题，恐怕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见解和看
法吧，所以也无法给出什么样的爱才是真爱，什么样的爱不是真爱。记得很久以前看过一部电影《泰
坦尼克号》，估计大家都会被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弄得梨花带雨，似乎那样就是真挚的爱。现实中往往
又不一样，有的人“敢爱敢恨”，不喜欢自己的丈夫，还不离婚，不过他们之间应该是无爱，都是自
己在外面找自己的乐子，不管是不是真爱，反正都玩得很潇洒，我就很纳闷，原来爱是可以这样轻浮
的。还有熟悉的人，他们甚至喜欢与别人的妻子“勾勾搭搭”，就让我用这个词吧，我实在没有找到
更合适的词来描绘，因为这样的爱情我无法理解，可能是我太死心眼了，太不与时代合拍了。《再见
，我思念如初的人》，一看就是写自己初恋的。杨朵轶，初见这个名字我以为是小女生，后来才知道
我错了，是个多面手的帅哥。喜欢写作，喜欢摄影，也喜欢旅行。我一直想这部小说是不是写作者自
己的呢？年轻人写年轻人，那场景自然火辣。我现在回忆自己青春时，感觉很傻，与现在的孩子比起
来，还很幼稚。别说与大学生比，就连初中生、高中生都要比我们那时候开放得多，现在的孩子什么
都懂，又什么都不懂，这或许就是他们为何迷茫的缘由吧。不像我们那时傻傻的，就知道玩。现在的
孩子不愁上学，甚至找工作也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家人定会给与鼎力支持，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富有的
，就如这本小说中的主人公丁若，他有自己的想法，甚至还没毕业就可以租房子与女朋友过二人世界
，在他的世界里，想爱就爱，有爱就在一起，不会顾及任何人的感受，包括最爱他的父母，他会觉得
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可是当两个人真的每天在一起，需要生活，需要挣钱，需要彼此鼓励闯世界
，而不是拿着父母的钱吃喝玩乐时，他才会感受到现实的残酷，甚至两个人也会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断争吵，甚至怀疑自己的爱是不是错了。人生就是这样的，一旦有了怀疑，就有了隔阂，有了隔阂
，最好的疗伤方式就是分手。当小说的女主人公苏苏最后一次与男主人公丁若亲密后，他们将从此分
别，因为苏苏要结婚了，结婚之前，她要与初恋做个了断。爱真能做个了断吗？然后就谁也不想谁了
吗？这样的情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淡忘吗？我划了很多问号，因为我不知道我的猜测是不是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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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知道，我不懂这样的虐爱。这个故事的结局自然是不完美的。其实人生有很多时候都是不完美的
，该爱的时候爱丢失了，有爱的时候又没有珍惜，然而，我想知道的却是每个人对于爱都是这样轻易
割舍吗？因为他的小倔强，因为他的小执拗，就放弃对他的爱，那之前为何要住在一起形影不离，都
赤诚相见的人了，还会珍惜别人的感情吗？特别是女主人公苏苏马上就要组建自己的家庭了，依然找
到旧爱，以身相许。我一点没被这样的爱感动，反而感受到一种轻浮。我没有鄙视，但是我不赞同这
样的爱。“此时彼时，被无情离间。爱与恨从此纠缠，我和你曾经擦过肩，一转眼到了冬天。假如没
有你的色彩，好比情歌血涌到心田。把爱变成美妙的晚餐，牵你的手如当初见面。”这是一首歌的歌
词，我更希望女主人公苏苏与男主人公丁若破镜重圆，毕竟好了那么久，既然彼此内心都是爱着对方
的，何必要分开呢？选对爱的人，比选对生活方式更幸福，青春是可以挥霍的，但是感情不可以挥霍
，它是纯洁的。
8、每个人的情感旅途中或多或少珍藏着一些难忘的回忆。那里有着真情，那里有着张狂，那里有着
青春，那里也许更有着记忆犹新的爱人----尽管年华会流逝，尽管岁月会蹉跎，永恒不变的是心中那
个心心相念，却已远去的人儿。唯有那段情永藏于心，沁心入脾！《再见，我思念如初的人》就是一
部比较独特的作品。青涩年华之下相遇，相知，却终究无法相守的人儿丁若和苏苏在书中上演着一段
段独属于他们的爱情篇章。乍然看到书名，我觉得自己已经大致了然地知道了文中的结局。但是在细
细的品读过程中，我却在不知不觉中沉沦。倒不是说书中的人物上演着如何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究
其迷人的原因未尝不是被其中的写作创作特色吸引。一如编者推荐般，整个小说犹如一部古老的黑白
电影。以男主人公丁若第一人称的角度出发，细细历数着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幕幕故事。围绕着他们，
其实我更看到了更多的丁若年少张狂之时的成长经历。里面穿插着他的求学经历，里面记录着他的发
小友人，里面还记录下了他的清场得意点滴细节----- 这样的作品就是有那么丝丝缕缕的耐读之味。有
如经典的电影剧作《花样年华》般，这里描述勾勒下的场景也是那样地闪烁着无尽的味道。粗看时没
有多少感触，但是细细品读之时总是那样牵扯着书外读者的思绪，共同游荡入文中描述的年少时光。
仿若刚刚研磨煮好的咖啡，散发着淡淡的醇香诱人品尝。待到真正入口之时，我却又情不自禁地紧皱
双眉。品其味，感其情，增其心，憾其逝---- 这样的作品其实真正的味道还更注重在了其中的深意。
对于那种有着同样经历的读者而言，《再见，我思念如初的人》无疑更可以勾起我们对往昔岁月的缅
怀。我们何尝不曾年轻过，我们何尝未曾经历过华丽的青春冒险。暮然回首之时，我们感叹的是除了
岁月的流逝外，更缅怀的是曾经陪伴在自己身旁的那些人儿。因为这其中有着太多自己的参与和情感
的投入。也许当时当初，我们并没有真正地感悟到些什么。但是时隔多年之后，待到岁月悠悠而过之
时，那份对曾经过往的回味却让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忆起那年少时光下发生的众多故事。故事中有你也
有我，故事里有痴狂也有缅怀。不知不觉地感叹着时光匆匆的同时，我不禁也深深地借着《再见，我
思念如初的人》道别自己的青葱岁月。除了感叹青春独有的爱情，更是追忆再也无法回头的那段花样
年华！
9、在青春的岁月中，在学生时代里，有太多太多让我们难以忘记的事，有很多让我们终身难忘的事
，其中之一就是感情。在这两年中，国内关于从青春题材的小说，电影，电视剧等悄然流行起来。为
什么会这么火爆？想必也是因为这类题材的小说等勾起了深藏在我们心中的那些陈年往事，有开心有
伤感，有悲欢也有离别等等，但毋庸置疑的是青春岁月里在我们心中的记忆将会被我们牢记终身。这
本《再见，我思念如初的人》所写的场景也属于青春感情方面的。本书的主人公主要是苏苏和丁若，
两个人从中学时代就已经相识走到了一起，他们走到一起的过程十分顺利，放在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
可以说得上没有任何的激情，很平淡。但这也与丁若寝室室友的感情之路形成了鲜明对比。寝室室友
小段一直想追求高个子虎牙大胸脯冷漠眼神雍容气质的对象，结果结合自身身材‘精悍’（其实是矮
小）以及头发‘聪明绝顶’使得其一直都处于可怜的寻爱途中。正由于有了这样的对比让我们对苏苏
和丁若的感情给予了希望和好奇，到底他们能不能最终顺利的走下去。作者在描写他们中学阶段的交
往时，很恰当的抓住了那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的心理活动，例如当写到苏苏和丁若的恋情被学校知道后
，苏苏与丁若的那段对话真实的体现出了那个年龄阶段的人的想法是多么天真，也正是这份天真增加
了我的代入感，感觉眼前的场景多么的熟悉，相信其他读者多多少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而他们商量
的私奔行动最后以苏苏的爽约而不了了之，但是这也影响了丁若的思想，让他觉得这世界上唯一不会
欺骗他的只有他自己，而且这一信念一直影响着他对待生活和感情的态度。当写到私奔失败带来的后
果是苏苏被迫转学，这个时候作者将丁若的深深的思念之情淋漓尽致的描写了出来，现摘录一些给大
家参考：“苏苏，你知道吗？如果我是鱼，你就是我赖以生存的海洋；如果我是帆船，你就是推我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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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的风；如果我是杨树，你就是我足下生根的土壤；如果我是向日葵，你就是沐浴我成长的阳光......
”这一段文字清晰的表明了青涩恋情的那种纯真，那种不带一点杂质的美好。如果这样就结束了的话
，那本书也就可以结束了。不过这就算不上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了，在大学的那几年里，丁若与苏苏又
重逢了，在这重逢之际他们的感情会经得住岁月的考验吗？丁若在这么多女性中能够把持得住自己吗
？结局只能说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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